
六、各部门、各方面要密切配合，协同动作，共同搞好森林防火工作。各级计划、财

政、物资等综合部门，要把森林防火工作纳入议事日程，积极给予支持，在计划、资金和物

资等方面适当安排。要搞好铁路与林区的协作和联防。铁路部门一定要严格执行林区防火规

寇，建立严格的森林防火责任制。对进入林区的机车和客货列车，由铁路部门负责防火。根

据森林防火需要，由地方政府负责开设铁路防火隔离带。气象部门要主动提供信息，搞好

防火期天气和火险的预测预报。民航部门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，切实做好护林防火工

作。与林区毗邻的草原牧场，要同林业部门搞好联防，在林缘地带开设防火隔离带，不管发

生森林火还是草原火，都要互相主动支援，及时扑救。商业、交通、邮电、卫生、民政

部门，都要努力做好森林防火灭火的有关工作。

七、东北、内蒙古林区已进入秋季防火期，南方林区的防火期也已临近。各地都要不失

时机地紧急行动起来，切实抓好今年秋季和当期的森林防火工作。要注意今年秋防工作面临

的一些新'情况和新问题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各地要对今年秋季和当期的森林防火工作增强紧

迫感和进任感，采取有力措施，狠抓组织领导落实、制度管理落实、扑火力量落实、设施装

备落实和协作联防蔼实。今年秋防工作任务童，时间紧，要求高。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森林防

火的领导同志，要亲白坐阵，加强'值班，尽职尽贡。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，要组织力量深入

第一线，逐项检查秋防措施的落实情况，友现问题，就地解决。

以上报告，如无不妥，请批转执行。
林业部

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

国 、

一九八，匕午九月-T六日 国发 (1987] 86号

为适当解诀军队退休干部生活待遇偏低问题，解决调整他们的退休生活费。现对有关问

题通知如下:

-、军队退休干部、凡军龄〈含参加地方革命工作年限，下同〉十年以下〈含十年〉

的，其退休生TA资按本人原工资的70 0/0计友;军龄十年以上的，每增加一年军龄，增友本人

原工资的 1 吭I ，但退休生活货最多不超过本人原工资的90 0/0 。因战、因公负伤致残或患二、

三期砂 !;iil病基本丧失工作能力退休的，按本人原工资的 95 0/0计友。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

日以前入伍的，在执行上违规寇的同时，另外补助本人原工资的 5 0/0 。

军队干部吕立功莞桨，在高j豆、边防、 j每岛等地区工作，退休后需要提高生活费的，仍

按国务院、中去军委《朵于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规远)) ( (1 98 1) 39号文件)执行，但提高

后总的退休生活决不得超过本人原工资。

二、在水通知lT达的，已经移;支地方人民政府去宜的军队退休干部，其退休生活费低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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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规定的，也照此办理。

三、已经批准退休，尚未移交地方安置的军队干部，按上述规定改支退休生活费，不再

继续计算军龄，不发服装费;在移交地方安置前，其他政治、生活待遇可暂不改变。今后，

军队干部从批准退休的下月起，即按比规定执行。

四、本通知自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起执行。由此增加的经费开支.按现行财政体制负

担。执行中遇到的具体问题，由民政部、总政治部研究处理 。

五、国家正在研究制汀适当提高部分退休职工生活待遇的办法。 i乡;办法下达后，如有必

要，再对本通知的规运作适当调整。

包

一九八七年十月五日 ( 87 )财税字第244号

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后，一些地方妥求集体企业也比照国营企业实行企业对国

家承包。经请示国务院同意，现对此问题明确如下:

营企业，特别是大中型企业，税收负担比集体企业重，除欲55 0/0 所得税外，还妥锹调

节税。在深化企业改革中，国家为了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，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

则，并进一步处理好国家同企业的分自己关系，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。承包以

后，税务部门仍按照规定往收各坑，企业超额完成永包上支任务的部分，过当多给企业-些

好处，由财政部门拨款i且还给企业。集体企止与国营企止不同，在国家与企业之间，不存在

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忍，税收负担也比国营大中型企业轻，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，只

能通过税收来解决，国家按规定征收所得税，欲税后的利润归企业支配。因此，国家对集体

企业不能搞所得税承包。至于对少数纳税有因难的企止，可按照税法规定，给予一定的减免

税川剧·

。 F、，-、"、"、~-、v-、---、---、"、---、--'、--'、"、，-、'''-''、，-、---、，-、J'、"、"、"、J'、J'、J'、J'、J'、---、，-、J'、v'、，~】严、J'、--'、"、-'-、d 。

《四川

、
，
，
、
、
，
，
、
、
，
，
、
、
，
，
、
、
，
，
、
、
，
，
飞
、
，
，
、
、
，
，
、
、
，
，
.
、
、
，
，
、
、
，
，
飞
、
，
，
飞
、
，
，
也
、
，
俨
、

J

飞
、
，
飞
，

t

、
r

、
，
f

、

r
J

飞
、
，
、
、
/
、

J

、
、
，
‘
、
、
r

、

r
飞
、

r

史正、补注启事
本刊一九八七年第十期下列几处请予更正和补充注明 g

一、封二 目录正文第一行题目应为z "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"。

二、以下转页衔接处上接页码，请予补充注明 g

第 7 页第 1行上接第 4 页;

第 23页第 1行上接第28页;

第 29页第 1行上接第26页。

→九八也年十一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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